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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征集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典型案例的通知
　　吉建设〔2026〕5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国发〔2026〕7号）要求，总结推广全过程工程咨询先进经验与创新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过程工程咨询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我厅决定开展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典型案例征集、遴选与经验推广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典型案例征集工作，遴选一批管理体系完善、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方法领先、管控成效显著、示范价值突出的全过程工程咨询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经验做法，以典型案例引领全过程工程咨询行业提质增效，提高全过程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培育发展“全牌照”全咨全能头部企业集群，彰显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价值和作用，推动全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二、征集对象
　　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模式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等项目，典型案例分为已完成典型案例与正在实施典型案例。

　　（一）已完成典型案例。2021年以来已完成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竣工验收合格的项目。

　　（二）正在实施典型案例。包括2025年结转项目和2026年新实施项目。

　　项目须依法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无质量安全事故、无拖欠工程款及工人工资等问题。

　　三、征集条件
　　（一）项目规模标准。
　　1.单体建筑工程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及以上；

　　2.群体或多栋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及以上；

　　3.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工程3000万元及以上。

　　（二）案例核心条件。
　　1.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覆盖投资决策、工程建设、运营等项目全生命周期，开展跨阶段咨询服务组合或同一阶段内不同类型咨询服务组合，服务内容完整、专业高效；

　　2.投资（造价）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安全生产管理、数字化应用、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成效突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

　　3.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服务成果、经验做法兼具典型性、示范性与可复制性，特色亮点突出；

　　4.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服务质量评价达到相应标准，具有鲜明的行业标杆和示范引领作用。

　　四、申报程序
　　（一）已完成典型案例。
　　1.单位申报。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单位填写《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已完成典型案例申报表》（附件1），将申报材料（纸质版+电子版）报送至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2.市（州）初审。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于2026年6月30日前将推荐函、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已完成/正在实施典型案例推荐汇总表（附件3）、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处。

　　3.省级审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典型案例评审，经认定后公布为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典型案例。

　　（二）正在实施典型案例。
　　1.单位申报。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单位填写《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正在实施典型案例申报表》（附件2），将申报材料（纸质版+电子版）报送至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2.市（州）初审。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将推荐函、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已完成/正在实施典型案例推荐汇总表（附件3）、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处。具体报送时间：2025年结转项目，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2026年新实施项目，于项目实施当季度第三个月的25日前报送。
　　3.列入跟踪名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论证，择优将正在实施典型案例申报项目列入典型案例跟踪名录并公布。
　　4.跟踪检查指导。对于列入跟踪名录的项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定期组织开展现场检查指导，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开展学习交流，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单位于每季度第三个月的25日前提交《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典型案例进展情况季度报告》（附件4）及佐证材料，以电子邮件形式报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处，同步报送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5.案例总结。项目竣工并完成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后，服务单位及时总结典型案例经验做法，填写《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已完成典型案例申报表》（附件1）及佐证材料，报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处。
　　6.省级审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典型案例评审，经认定后公布为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典型案例。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典型案例征集组织工作，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广泛组织全过程工程咨询企业参与，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二）保证工作质量。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切实保证征集工作质量，有效规范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行为，全面提升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品质，实行典型案例动态管理，彰显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价值和作用。
　　（三）强化宣传引领。各地要及时总结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通过各类媒体宣传、召开现场观摩会和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大力宣传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典型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
　　联系方式：赵丹丹 13596090017
　　王 雷 0431-82752399
　　附件：1.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已完成典型案例申报表
　　　　　2.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正在实施典型案例申报表
　　　　　3.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已完成/正在实施典型案例推荐汇总表
　　　　　4.吉林省房屋市政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典型案例进展情况季度报告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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